
关于做好2014年度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
本科教学类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根据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2014年度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办〔2014〕18号）中第2、3类项目类别内容（不含弘扬核心价值观名师工作室项目）要求，现组织各单位进行申报。请各单位严格按照申报要求，对照申报指南组织教师积极申报，每个申报项目都须填写《预算支出指标经济科目细化表》，作为申报材料之一提交。各部门汇总后于6月23日前将各类材料及表格电子版与纸质版（1份）报送至教务处质量监控科，电子版发至zhourun06@126.com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联系人：周润、吴红燕　　联系电话：65161235

特此通知。
附件：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4年度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（皖教办〔2014〕18号）
安徽医科大学
2014年6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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